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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洲兴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

事会 2015 年第七次会议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大洲兴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于 2015年 12月

21 日披露了《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5-080）、《第七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5-081）。 

因工作人员工作疏忽，将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中第二项内容

“2.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》”、该次监事会决

议公告中第二项内容“2.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》”

相关内容表述错误，现更正如下： 

一、原董事会决议及监事会决议公告表述内容 

“扣除发行费用后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，主要

用于以下用途： 

单位：万元 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/合同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

1 乌鲁木齐北站综合物流基地项目 68,200 60,100 

2 社区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10,000 10,000 

3 设立商业保理全资子公司项目 100,000 100,000 

4 
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项

目 
66,000 66,000 

合计 244,200 236,100 



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求量的部分将由公

司自筹解决。” 

二、更正后的内容 

“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，主要用于以下用途： 

单位：万元 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/合同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

1 乌鲁木齐北站综合物流基地项目 70,000 70,000 

2 社区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10,100 10,000 

3 设立商业保理全资子公司项目 100,000 100,000 

4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 60,000 60,000 

合计 240,100 240,000 

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求量的部分将由公

司自筹解决。” 

 

公司为本次错误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洲兴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5年 12 月 24 日 

 


